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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商标转让中我们可能遇到的风险？

商标转让是一种快速获取注册商标的方法，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可能会因为对一些问题不清楚而“吃
亏”。国瑞提醒您如何操作能降低在商标转让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1、还未注册成功的商标能否转让

已提交申请并拿到受理通知书但尚未获准注册的商标是可以申请转让的，不过，未获注册的商标可能存
在被驳回的风险，转让之后，风险就会由转让方转移到受让方。

2、转让商标是否为有效商标

在物色到心仪商标想购买的时候，可了解该商标是否存在被提异议或无效宣告等情况。

3、待转让商标的有效期还剩多少

《商标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注册商标的有效期为十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商标法》第四
十条规定：“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在期满前十二个月内按照规定办理
续展手续；在此期间未能办理的，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宽展期。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十年，自该商标
上一届有效期满次日起计算。期满未办理续展手续的，注销其注册商标。”

对于转让处于续展期或者宽展期的商标，双方要及时为商标办理续展或宽展。如果商标已经过了宽展期
，商标转让是不会被商标局核准的。

4、待转让商标的许可情况

受让方要了解清楚转让方是否在转让商标之前有无许可给其他公司使用此商标。根据《关于审理商标民
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注册商标的转让不影响转让前已经生效的商标



使用许可合同的效力，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商标被转让后，被许可人在许可合同有效期内依旧可以继续使用该商标，从而对转让商标的受让人会产
生不利影响。

对于转让在先被许可给他人使用的商标，转让方和受让方蕞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以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
的麻烦。

5、待转让商标是否被质押或冻结

转让之前，受让方需要重视转让商标是否已被质押或冻结。被人民法院查封的商标以及办理了质押登记
的商标，在查封期和质押期内，未经人民法院和质权人的同意，该商标不得转让。

6、商标是否已被重复转让

为了骗取高额的商标转让费，有些不法分子通过重复转让商标的诈骗手段来忽悠急于获取商标证书的受
让人。因此，受让人需要调查转让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的真实性以及调查转让人是否为商标注册人，
转让人名称与商标局官 网上的申请人名义是否相符。

7、相同近似标要一并办理

《商标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转让注册商标的，商标注册人对其在同一种商品上注册的近似的
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注册的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应当一并转让。”

受让方一定要向转让方确认待转让商标是否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有相同或近似商标。如果有，请一
定督促对方将商标转让给自己，防止日后出现纠纷。

8、是否需要向商标局提交转让公证书

在现在的商标转让实务中，商标局已不强制要求提交转让公证书。当审查员在审核转让时认为转让方的
签字或者公章与申请时不符或存在其他疑点，商标局会下发补正通知书，要求递交公证书。

不过，小编建议大家还是去公证处对商标转让进行公证。公证可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防止
欺诈、虚假转让的发生，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希望大家在转让商标前，能尽可能的将上述问题都确认一遍再转让商标，尽量降低双方的风险。欢迎咨
询国瑞关于商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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